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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2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环能科技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85 

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收购山东环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5%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特别提示 

1、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第二届董事会第十

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收购山东环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5%股权的议案》，公

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93.75 万元的价格收购自然人张超持有的山东环能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 45%股权。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山东环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%

股权，山东环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2、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

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议案通过

后由董事会负责实施。 

二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交易基本情况 

公司和自然人张超于 2011 年共同出资设立山东环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山东环能”），公司现持有山东环能 55%股权，张超持有山东环能 45%股

权。为进一步整合资源，降低管理成本，更好地实施战略布局，公司拟以自有资

金人民币 393.75 万元的价格收购自然人张超持有的山东环能 45%股权。转让完

成后公司将持有山东环能 100%股权，山东环能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（二）交易审议情况 

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，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本次

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三、交易对方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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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：张超 

身份证号：370920XXXXXXXXX013 

四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山东环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倪明亮 

成立时间：2011年 12月 23 日 

注册地址；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科技新城 B18四单元 

注册资本：柒佰万元 

实收资本：柒佰万元 

经营范围：环保产品技术研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推广服务；节能技术研发；

节能环保工程设计与施工；节能环保设备及材料销售；房屋租赁；物业管理（不

含保安服务）（需许可经营的，须凭许可证经营） 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其 55%股权，张超持有其 45%股权。 

（二）标的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财务状况 

单位：万元 

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

2014年度 2031.19 626.34 2236.71 71.27 73.37 

五、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转让方（甲方）：张超。 

2、受让方（乙方）：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 

3、转让金额：经双方协商，转让价款总计为 393.75万元人民币。 

4、支付方式：乙方采用一次期付款方式，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五日内汇入

甲方账号。 

5、协议生效条件：甲方签字，乙方盖章后即生效。 

6、违约责任： 

（1）本合同生效后，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，应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

的 10%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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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相关的报批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的，乙方有

权解除本合同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10%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 

（3）标的企业的资产、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，对标的企

业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或可能影响股权转让价格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

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5%承担违约责任。 

乙方不解除合同的，有权要求甲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。补偿金额应相当于

上述未披露或遗漏的资产、债务等事项可能导致的标的企业的损失数额中转让标

的所对应部分。 

7、争议解决方式：本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发生争议或纠纷，双方应本着互

相谅解的精神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目标公司所在地法院提起诉

讼。 

六、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山东环能 100%股权。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

资源，降低管理成本，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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